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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於 本 招 股 章 程 刊 發 日 期，本 公 司 註 冊 股 本 為 人 民 幣 4,850,000,000元，分 為
4,850,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內資股。

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則本公司緊隨全球發售後的股本如下：

股份數目 股份詳情
佔股本總額
概約百分比

4,754,000,000 內資股(1) 68.61%

96,000,000 將由內資股轉換而成並由社保基金持有的H股 1.39%

2,078,571,000 根據全球發售將予發行的H股 30%

6,928,571,000 100%

附註：

(1) 該等內資股由國電集團及國電電力持有。

假設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則本公司緊隨全球發售後的股本如下：

股份數目 股份詳情
佔股本總額
概約百分比

4,754,000,000 內資股(1) 65.66%

96,000,000 將由內資股轉換而成並由社保基金持有的H股 1.33%

2,390,356,000 根據全球發售將予發行的H股 33.01%

7,240,356,000 100%

附註：

(1) 該等內資股由國電集團及國電電力持有。

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的內資股及H股均屬於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H股只能以港元認購及買賣，
而內資股只能以人民幣認購及買賣。本公司向內資股持有人支付股息及其他應付款項，以
人民幣計價和宣派，在公佈股息分派當日後三個月內用人民幣支付；本公司向H股持有人
支付股息及其他應付款項，以人民幣計價和宣派，在公佈股息分派當日後三個月內以港元
支付。

全部現有內資股均由本公司的發起人持有作為發起人股份（定義見中國公司法）。根
據中國公司法，發起人股份由2011年5月16日（本公司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日期）起計一
年內不得出售。該禁售期將於2012年5月15日屆滿。中國公司法進一步規定，公開發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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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其在發售前已發行的股份在自上市之日起計一年內不得轉讓。然而，根據國務院
頒佈的《關於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認為，任
何在上市前已向社保基金發行的股份的轉讓將不受該等轉讓限制所限。有關社保基金可能
轉讓所持股份的風險，請參閱「風險因素 — 有關全球發售的風險 — 在公開市場銷售H股（包
括任何未來發售），均可能會對本公司H股當時的市價及對本公司的集資能力造成影響，而
未來額外的證券增發可能會攤薄閣下的持股比例」。於取得國務院或其授權監管部門的批
准及獲得香港聯交所的同意後，內資股可轉換成H股。

除本招股章程所述者及公司章程規定且於本招股章程附錄八概述有關向本公司的股
東寄發通告及財務報告、爭議解決、股份在股東名冊不同部分登記、股份轉讓方式，股息
收取代理的委任及用作股息分派及其他付款的貨幣之外，本公司的內資股及H股在各方面
均享有同等地位，特別是在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後就宣派、派付或作出的所有股息或分派
方面享有同等地位。然而，內資股的轉讓須受中國法律不時施加的有關限制所規限。除全
球發售外，本公司並無計劃在進行全球發售的同時或之後的六個月內進行公開或私下發行
或配售股份。本公司並未批准進行全球發售以外的任何股份發行計劃。

本公司內資股轉換為H股

轉換內資股

在註冊為內資股的本公司股份的轉讓及買賣完成必要的內部批准程序，並經中國有
關監管機構（包括中國證監會）批准後，有關股份可轉讓予境外投資者，而該等經轉讓的股
份可於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此外，該等轉讓、買賣及上市須全面遵守國務院證券
監督管理機關的法規規定及相關境外證券交易所的規則、規定及程序。若本公司任何內資
股轉讓予境外投資者，並在香港聯交所以H股方式買賣，則該轉讓及轉換須獲得中國有關
監管機關（包括中國證監會）的批准。該等轉換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須獲得香港聯交所批
准。根據本節所述將內資股轉讓及轉換為H股的方法及程序，本公司可於進行任何擬議轉讓
前申請全部或任何部分內資股以H股方式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以確保轉讓過程可於知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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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聯交所及在H股股東名冊登記有關股份後盡快完成。由於香港聯交所通常會將我們在香
港聯交所首次上市後的任何額外股份上市，視作純粹行政事宜考慮，故無須進行我們在香
港首次上市時所作出的該等事先上市申請。在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及買賣轉讓股份毋需召
開類別股東大會表決。於本公司首次上市後就轉換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任何申請須以
公告方式預先通知股東及公眾有關擬議轉讓。

轉換機制及程序

在取得一切所需的批准後，進行轉換仍須完成下列程序：相關內資股將自內資股股
東名冊撤銷，並將有關股份在香港存置的H股股東名冊中重新登記，以及指示香港H股證券
登記處發行H股股票。在本公司的H股股東名冊登記必須符合下列條件：(a)本公司的H股證
券登記處致函香港聯交所，確認有關H股已妥善登記於H股股東名冊及正式派發H股股票及
(b)H股獲准在香港聯交所買賣須符合上市規則及不時生效的《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與《中
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規則》。於所轉讓股份重新在本公司的H股股東名冊登記前，有關股份
不得以H股方式上市。

就董事所知，本公司發起人目前無意將其持有的任何內資股轉換為H股，惟國電集團
及國電電力就全球發售轉換並轉讓予社保基金的內資股除外。

轉讓於上市日期前已發行的股份

中國公司法規定，就一家公司的香港公開發售而言，該公司於香港公開發售股份前
發行的股份不得於公開發售的股份在任何證券交易所買賣當日起計一年內轉讓。因此，本
公司於上市日期前發行的股份將受此法定限制規限，不得於上市日期起計一年內轉讓。然
而，根據有關處置國有股份的相關中國法規規定，由國電集團及國電電力轉讓予社保基金
的股份於根據有關處置國有股份的相關中國法規規定轉讓予社保基金後，將不受有關轉讓
法定限制規限。

國有股份轉讓

按照有關處置國有股份的相關中國法規規定，國電集團及國電電力均須向社保基金
轉讓合計相當於發售股份數目10%（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為207,857,100股H股，而超額配股
權獲行使後則為239,035,600股H股）的內資股。然而，根據國資委於2011年7月12日發佈的
《關於國電科技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國有股轉持有關問題的批復》（國資產權[2011]6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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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保基金於2011年8月17日發佈的《關於國電科技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國有
股轉持及上繳資金有關問題的函》（社保基金發[2011]141號），國電集團承諾代表其本身及
國電電力向社保基金轉讓最多96,000,000股內資股並以現金向社保基金支付任何額外款項
（包括與行使超額配股權有關的任何款項），金額相等於發售價乘以須以其他方式轉讓予社
保基金（包括與行使超額配股權有關的任何款項）的其餘內資股股份數目（包括與行使超額
配股權有關的任何數目）的現金。於本公司的H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時，該批轉讓予社保基
金的內資股將以一兌一的基準轉換為H股，而該等H股不會構成全球發售的一部分，但根據
上市規則第8.08條規定會被視作公眾投資者持有的一部分H股。本公司不會就國電集團及國
電電力向社保基金轉讓該批內資股或社保基金其後出售該批H股收取任何款項。

國電集團及國電電力向社保基金轉讓國有股份已於2011年7月12日獲國資委批准，而
中國證監會亦於2011年11月17日批准將該批股份轉換為H股。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認為，
上述轉讓及轉換，以及社保基金於有關轉讓及轉換後持有H股，已獲中國有關機關批准，且
根據中國法律屬合法。

非於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的登記

根據中國證監會發佈的《關於境外上市公司非境外上市股份集中登記存管有關事宜的
通知》，境外上市公司須於上市後15個營業日內向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登記其
並非於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




